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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恩格
列净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的化学药品“恩格列净片”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恩格列净片
剂型：片剂
规格：（1）10mg（2）25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受理号：CYHS1800426、CYHS1800425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03411、国药准字 H20203410
申请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恩格列净片为勃林格殷格翰和礼来共同开发的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制剂(SGLT2i)，2014 年
在欧盟获批，后相继在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获批上市，2017年在中国批准进口，适用于配合饮食和运
动，单药或联合二甲双胍改善 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中国 2型糖尿病患者超过 1亿人，约 60%的患者至少有 1种并发症，其中心血管和肾脏并发疾病
是患者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 SGLT2i为目前唯一被证实同时具有心血管和肾脏获益的新机制口服
降糖药，已被美国糖尿病学会《2020糖尿病医学诊疗标准》、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2020 中国成人
2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目标及达标策略专家共识》、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2019 糖尿病，糖
尿病前期和心血管疾病》 等国内外权威指南或专家共识推荐作为糖尿病合并心血管或肾病患者的优
选用药。

恩格列净片为目前临床最常用的 SGLT2i之一， 除可有效控制血糖外， 还在美国获批用于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且临床研究显示其可降低糖尿病患者新发肾病和肾病恶化的风险，2019
年全球销售额高达 49亿美元。 恩格列净片为科伦首个获批进入糖尿病领域的药物，未来将与公司已
申报的卡格列净片、西格列汀片等及在研的多个新型降糖药，共同形成糖尿病领域的优势产品集群。

2015年国家药监政策改革，要求新申报的仿制药必须与原研质量和疗效一致。公司本次获批的恩
格列净片（10mg；25mg）即是按照这一要求研发，并以国产第 2家获批。 药监局公布的原研产品信息如
下：商品名：Jardiance（欧唐静），持证商：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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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期
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 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与中国银行许昌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订了《中国银行挂钩型

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9,000万元用于购买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详细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产品代码 CSDV202004815H、CSDV202004816H
产品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产品管理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CSDV202004815H:59天；CSDV202004816H：60天
成立日 2020年 8月 17日

到期日 CSDV202004815H：2020年 10月 15日
CSDV202004816H：2020年 10月 16日

挂钩指标 彭博“【BFIX�EURUSD】”版面公布的【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
后【四位】。

实际收益率

CSDV202004815H：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确定：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1.50%】（年率）；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
标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3.50%】（年率）。
CSDV202004816H：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确定：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大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1.30%】（年率）；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
标小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3.70%】（年率）。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银行无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含本次）余额为 59,000 万元，未超过董事会审

议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二、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
（一） 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购买的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为保本保最低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中国银

行只保证产品认购资金和本结构性存款约定的保底收益率，不保证高于保底收益率的收益。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的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

的风险进行评价；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5）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并通知保荐机构。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构成关联交易， 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四、公告前 12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许昌
分行

招商银行挂
钩黄金三层
区间六个月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人民币 59,000
万元

2019年 10
月30日

2020 年 4
月27日

1.55% 或
3.8%或4.0% 是 1163.84万元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

慧盈人民币
单位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人民币 10,000
万元

2020 年 5
月8日

2020年 10
月19日

1.54% 至
3.75%之间 否 --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许昌分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利多
多公司稳利
固定持有期
JG6004期人
民币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90�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人民币 19,000
万元

2020 年 5
月11�日

2020 年 8
月8�日

1.40% 至
3.45%之间 是 163.875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许昌
分行

中国银行挂
钩型结构性
存款（机构
客户）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人民币 30,000
万元

2020 年 5
月13�日

2020年 10
月19�日

1.30% 至
6.20%之间 否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578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2020-045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
东股份协议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份转让协议概况
2020年 7月 8日，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股东黄天火及其

一致行动人黄文乐、黄长远、黄印电、黄文喜、黄秀兰与上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饶城投”）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该协议系双方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签署的《股
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黄天火将其所持上市公司 175,842,29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17.80%）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上饶城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7月 11日于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二、本次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接到通知，第二次股份转让（175,842,2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80%）

事项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出具了确认意见， 转让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办理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于 2020年 8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第二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过户日期
为 2020年 8月 12日。

三、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双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前后，黄天火及上饶城投持有公司股份及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黄天火 275,310,000 27.86% -175,842,296 99,467,704 10.07%
上饶城投 120,486,883 12.19% 175,842,296 296,329,179 29.99%

四、相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黄天火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235,743,867 股（占公司总股本

23.86%），根据 2020年 2月 18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放弃承诺函》，公司完成董事会、监
事会换届选举（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完成换届选举）后黄天火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全部放
弃表决权， 放弃表决权期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至 2022 年 1 月 1 日。 上饶城投持有公司股份
296,329,179（占公司总股份 29.99%），拥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296,329,179股（占公司总股本 29.99%）。

2、上饶城投本次受让的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上饶城投在本次股
份转让完成后 18个月内，不转让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相关股东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照《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4、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后，黄天火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饶城投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
转让事项已全部完成。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0-058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融资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股份”或“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及 2020 年 7

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提
供对外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里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建筑装
饰”）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邮储银行”）融资 700 万元，厦门金原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为该项融资担保提供反担保。

近日，万里石建筑装饰与中国邮储银行厦门集美区支行签订《小企业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
35008816100120080014）（以下简称“主合同”），授信额度金额为人民币 700万元，授信期限为 3年。

就上述融资事宜， 万里石建筑装饰与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编号：
JYDBQY2011601），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将为万里石建筑装饰与中国邮储银行厦门集美区支行
签订的主合同项下申请授信/贷款 7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与此同时，公司同意为万里石建筑装饰
就该融资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厦门万里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568438638H
成立日期：2011年 4月 11日
公司住所：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赵岗村 318号之一正面一层东面
法定代表人：国新菊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业；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0,731.16 16,649.28
负债总额 14,133.63 9,603.04
净资产 6,597.53 7,046.24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25,178.76 2,168.59
利润总额 474.66 598.37
净利润 354.09 448.71

厦门万里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述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小企业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35008816100120080014）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授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区支行
受信人：厦门万里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授信额度：人民币柒佰万元整。
（3）授信期限：36个月，自 2020年 8月 4日至 2023年 8月 2日止。
2、《委托担保合同》（编号：JYDBQY2011601）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委托人：厦门万里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受托人：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及期限：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即主债权本金余额不得超过的最高限额）为柒

佰万元，额度自 2020年 8月 4日至 2023年 8月 2日。 该额度为可循环额度。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担保形式：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与债权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
3、《反担保保证书》（编号：JYDBQY2011605）主要内容
为确保《委托担保合同》（编号：JYDBQY2011601）项下债权的实现，本担保人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26120674H）同意为债务人厦门万里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反担保。

（1）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保证期间：《委托担保合同》（编号：JYDBQY2011601）所述担保期间届满后三年。
（3）生效条件：本担保书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万里石建筑装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资产状况及经营状况稳定，并且无不良贷款记录。 公司

为万里石建筑装饰的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满足万里石建筑装饰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需求，符合
万里石建筑装饰日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7,5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2.12%。 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承担损失。

六、备查文件
1、《小企业授信额度合同》；
2、《委托担保合同》；
3、《反担保保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0-076
债券代码：128102 债券简称：海大转债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 2020年 8月 14日 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号海大大厦 2 座 7 楼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已于 2020年 7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8月 14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8月 14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下同） 共 371 名，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165,164,697 股， 约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股份总数”）
1,580,189,187股的 73.7358%；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 13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893,732,544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5586%；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 358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 271,432,153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1772%。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369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288,163,094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2360%。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薛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均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5 个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

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
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1、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 876,589,359 股）作为关联股东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的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8,575,338股。
表决结果为：288,575,138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99%；200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无弃权

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88,162,894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

同）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200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1%；无弃权票。

2、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165,164,6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88,163,09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3、关于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165,164,497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8%；

2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88,162,894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993%；200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无弃权票。

4、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165,164,497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8%；

2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88,162,894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993%；200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无弃权票。

5、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154,779,744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87%；

10,384,953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13%；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77,778,141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6.3962%；10,384,953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038%；无弃权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73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3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未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8月 14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8月 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8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4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郑州路 43号，研发中心第十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HE NING（何宁）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998,10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89%。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29,684,0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82%；通过网络投票的出席会议的股东 17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 1,314,100股，占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7%。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股东 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998,1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8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0,292,8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47%；反对

票 7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53%；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0,292,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7247%；反对票 70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53%；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袁仲雪先生为交易对方的董事长。 袁仲雪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145,308,486股，袁仲雪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李茹律师、徐述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123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
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监事王晓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 持有公司股份
1,725,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0.7727%）的监事王晓勇先生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93,2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18%）。

近日，公司收到了王晓勇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告知函》，截至目前，王
晓勇先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王晓勇先生减持
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减持的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比例（%）

王晓勇
集中竞价 2020/8/13 61.908 90,946 0.0407

合计 90,946 0.0407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王晓勇
合计持有股份 1,725,000 0.7727 1,634,054 0.73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285 0.0418 2,339 0.00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31,715 0.7310 1,631,715 0.7310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包括股份限售承诺股和高管锁定股。
本公告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王晓勇先生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王晓勇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日，王晓勇先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
计划后续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其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减持事项与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关
联性。

5、王晓勇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
构和持续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 王晓勇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ST天娱 编号：2020-071
债券代码：112496 债券简称：17天神 01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送达的（2020）辽 02 破申 5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0）辽 02 破 2 申 5-1 号《通知书》，法院已依法
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并指定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和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公司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进各项重整工作，现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就公司重整进展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重整进展情况
1、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

pccz.court.gov.cn）发布《公告》，公告法院受理重整、指定管理人、债权申报等相关事项。
2、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0年 8 月 5 日作出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的批复，并于

2020年 8月 6日作出准许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决定书。
3、管理人已于 2020 年 8 月 3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发布

《债权申报通知》。 根据公司提供的债务清册，管理人已启动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工作
正在进行中，管理人已启动债权审查工作。

4、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管理人陆续向有关法院发出关于解除债务人财产的保全
措施及中止执行程序的告知函。

二、风险提示
法院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

（十一）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仍为“*ST天娱”。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股票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的公告》。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
宣告破产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如果公司被
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4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进展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伍静女士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0-012），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伍静女士因个人
资金需求，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的数量不超过 12,000,000股，不超过披露日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1.57%。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
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伍静女士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现将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伍静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12日 5.28 2,000,000 0.26%
2020年 5月 13日 5.81 2,000,000 0.26%
2020年 5月 14日 6.39 2,000,100 0.26%
2020年 5月 15日 7.03 1,199,000 0.16%

合计 — — 7,199,100 0.95%
注：2020 年 5 月 18 日，伍静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 7,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92%。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伍静
合计持有股份 107,236,732 14.14% 93,037,632 12.27%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236,732 14.14% 93,037,632 12.27%

注：2020年 7月 3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5,810,000 股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764,071,443股减少至 758,261,443股，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7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2020-042）。 在计算减持前
后股本比例时，均按最新股本计算。

二、 其他事项说明
1、 伍静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 伍静女士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伍静女士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伍静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伍静女士在

后续减持区间内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0-121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400,0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
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0-001号、2020-002号和 2020-009号）。

现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始
日期

到期
日期

产品
类型

公司 梅州客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协定存款 5,000 2020 年 8 月 13

日
最晚不超过股
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

协定存款

二、审批程序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属于低风险品种，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应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拟采

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投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

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的风

险短期投资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实施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

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本次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335,500 万元（含本

公告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六、备查文件
1、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协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0-123
优先股代码：140006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
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秦英林先生的通知，获悉秦英林
先生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秦英林 是 15,020,000股 1.01% 0.40% 2017-3-21 2020-8-13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内乡
支行

注：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实施权益分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秦英林
先生的质押股数 8,835,294股变更为 15,020,000股。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秦英林 1,490,205,647 39.76% 159,570,000 10.71% 4.26% 0 - 0 -
牧原实业
集团有限
公司

536,677,297 14.32% 124,842,951 23.26% 3.33% 0 - 0 -

钱瑛 46,032,314 1.23% 0 0 0 0 - 0 -
合计 2,072,915,258 55.31% 284,412,951 13.72% 7.59% 0 - 0 -

三、 其他说明
本次解除质押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剩余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

户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
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20-068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
协议转让事宜暨公司控股权已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 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界泵业”，现已更名为“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见 2020年 8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0]）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决定以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6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

本次交易整体包括：（1）重大资产置换；（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3）股份转让。 前述三项交易同时
生效、互为前提。 任何一项或多项内容因未获得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其他项均
不予实施。

根据重组方案，新界泵业控股股东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豹国际”）拟将其持有的
上市公司 7,152万股转让给曾超懿；欧豹国际、新界泵业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及其一致行动人许龙波拟
将其分别持有的上市公司 2,448万股、2,016万股、2,688万股（合计 7,152万股）转让给曾超林。 各方确
认，剔除归属于转让方的上市公司 2018年度分红后，每股转让价格为 5.80 元/股，曾超懿、曾超林以现
金或经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受让目标股份的对价。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受让方 欧豹国际 许敏田 许龙波 合计股数（股）
曾超懿 71,520,000 - - 71,520,000
曾超林 24,480,000 20,160,000 26,880,000 71,520,000
合计 96,000,000 20,160,000 26,880,000 143,040,000

二、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情况
2020年 8月 1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对

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过户情况予以确认，股份过户日期为 2020 年 8月 13日，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
记手续已全部完成。

三、本次重组完成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曾超懿、曾超林。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交易之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96,000,000 19.08% - -

许敏田 80,651,306 16.03% 60,491,306 1.56%
许龙波 26,880,000 5.34% - -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299,548,717 59.54% 299,548,717 7.70%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 - 913,175,412 23.48%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 345,357,966 8.88%
曾超懿 - - 393,778,364 10.13%
曾超林 - - 302,061,587 7.77%
曾明柳 - - 170,331,155 4.38%
曾鸿 - - 157,228,758 4.04%
曾益柳 - - 157,228,758 4.04%
潍坊聚信锦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370,370,370 9.52%
华融致诚柒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239,651,416 6.16%
芜湖信泽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74,291,938 4.48%
浙物暾澜(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08,932,461 2.8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深华腾十三号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 - 87,145,969 2.24%

珠海浚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43,572,984 1.12%
芜湖润泽万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21,786,492 0.56%
杭州祥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21,786,492 0.56%
大连万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 - 21,786,492 0.56%
合计 503,080,023 100.00% 3,888,526,637 100.00%

四、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欧豹国际、许龙波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许敏田持有 60,491,306 股，占公司

最新总股本的 1.56%。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曾超懿、
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439,162,000 股股份，占公司最新总
股本的 62.73%，持有股份均为限售流通股。

2、本次股份转让实施完毕后，相关股东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照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及其在本次重组中相关承诺的内容执行。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编号：2020-08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华润信托
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

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第 10-12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8月 13日
股票简称 国信证券 股票代码 002736
变动类型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增持 /减持股数
（股）

增持 /减持比例
（%）

A股 增持 74,858,757股 持股比例减少 2.92%
合计 增持 74,858,757股 持股比例减少 2.9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1,412,429,377 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74,858,757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为 9,612,429,377 股，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较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减少 2.92个百分点。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股东投资款□
其他□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2,062,145,110 25.15% 2,137,003,867 22.2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62,145,110 25.15% 2,062,145,110 21.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74,858,757 0.78%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0-094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蓝帆投资”）的通知，蓝帆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
股本 比例
（%）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蓝 帆 投
资 是 45,600,000 14.00 4.73 2019 年 8 月

21日
2020年 8月 13
日

齐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临淄支行

合计 45,600,000 14.00 4.73 - - -

上述股份的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年 8 月 24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设定信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设定信托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累计质押 、
设定信托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或设定信托股份情况 未质押且未设定信托股份情
况

已质押或设定
信托股份限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已质押或
设定信托股
份比例（%）

未质押且未设
定信托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且 未 设 定
信托 股 份
比例（%）

蓝帆投资 325,704,003 33.79 190,634,760 58.53 19.77 135,000,000 70.82 44,919,243 33.26
李振平 3,334,048 0.35 - - - 0 0 2,500,536 75.00
合计 329,038,051 34.13 190,634,760 57.94 19.77 135,000,000 70.82 47,419,779 34.26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及设定信托情况
1、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未来半年内， 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2,750,000股， 占其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3.87%，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 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9,013 万元；未来一年内，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12,750,000 股，占其
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34.27%，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0%，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78,633万元。蓝帆投
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2、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股
份质押及设定信托事项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影响的情形。

3、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0-079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接到控股股东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医药科技”）的通知，以岭医药科技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以岭医药
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
东 9,000,000 2.39% 0.75% 否 否 2020 年 8

月 13 日
2021 年 8
月 13 日

招商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偿还到期债
务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以 岭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376,268,545 31.26% 115,000,000 124,000,000 32.96% 10.30% - - - -

吴相君 248,377,228 20.63% 77,900,000 77,900,000 31.36% 6.47% 34,000,000 43.65% 152,282,921 89.33%
吴瑞 27,925,720 2.32% 6,940,000 6,940,000 24.85% 0.58% 2,776,000 40.00% 18,168,290 86.57%
合计 652,571,493 54.21% 199,840,000 208,840,000 32.00% 17.35% 36,776,000 17.61% 170,451,211 38.41%

（注：吴相君、吴瑞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故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及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均系高管锁定股。 ）

以岭医药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
风险。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以岭医药科技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5 日


